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
做好 2022 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农业农村（农牧）厅

（局、委）、乡村振兴局（支援合作办、合作交流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安排，做好 2022 年

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任务

（一）保持规模稳定。按照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的要求，

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脱贫人口实现就业，帮助已就业脱

贫人口稳定就业，推动全国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下

同）务工规模不低于 3000 万人。

（二）聚焦重点区域。将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作为稳岗就业工作的重点地区，保持脱贫人

口务工规模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返贫的底线。

二、高质量推进重点工作

（三）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加强劳

务协作对接，丰富拓展人员输出、技能培训、权益保障、产业援

建等协作内容，有条件省份可在此基础上，与更多人员往来较多

的省份建立劳务协作机制。中西部省（区、市）要落实主体责任，

建立脱贫人口底数、就业意向、就业需求、培训需求等清单，加



强劳务输出管理服务。东部省（市）要落实输入地稳岗责任，建

立岗位需求清单，在中西部省（区、市）开发劳动密集型协作项

目，努力将脱贫人口稳在企业、稳在岗位。

（四）加强省内劳务协作。中西部省（区、市）要指导省内

发达地区与脱贫地区签订劳务协议，组织省内大中型企业定向吸

纳脱贫地区劳动力，健全省内劳务协作机制，推动脱贫人口实现

县外省内就业。

（五）促进就地就近就业。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

的优势特色产业项目，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就业，参与项目建设。

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大力推广

以工代赈方式，具备条件的可提高劳务报酬资金占比，广泛动员

脱贫人口参与以工代赈工程项目建设。鼓励乡村能人创办以吸纳

脱贫人口为主的农民劳务专业合作社，促进增产增收。推动就业

帮扶车间健康发展、壮大升级，各地可利用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对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人口就业给予奖补。依托乡村建

设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统筹用好各类乡村公益性岗

位，托底安置其中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弱劳力、半劳力和无

法外出、无业可就的脱贫人口。

（六）开展“雨露计划+”行动。组织开展“雨露计划+”就

业促进专项行动，引导脱贫家庭（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新

成长劳动力接受中、高等职业院校和技术院校教育，原补助标准、

资金渠道、发放方式保持不变，会同行业部门做好动态监测。做

好雨露计划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发挥建筑、物流、电力等劳动

密集型行业的作用，促进雨露计划毕业生实现就业。



（七）落实就业帮扶政策。加大对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的政策

扶持力度，按规定落实好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社会保险补贴、创

业担保贷款及贴息、交通费补贴、就业帮扶基地奖补等政策。制

定公布就业帮扶政策清单，优化经办服务流程，便利脱贫人口及

用人单位申请享受。

三、加强组织保障

（八）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

抓落实”的就业帮扶工作机制，推动落实五级书记抓就业帮扶的

责任。脱贫县要将稳岗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性

工作来抓。凝聚多方合力，充分发挥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乡村就业信息员等各类就业帮扶力量作用。

（九）加强组织领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强统筹协调，

督促落实就业帮扶政策措施。乡村振兴部门（支援合作办、合作

交流办）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工作，

共同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情况监测和工作调度。发展改革部门

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配合做好易地搬迁脱贫人口就业帮

扶。农业农村部门推动乡村地区产业发展。财政部门要按有关规

定对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予以支持。将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

纳入对各省（区、市）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东西部协作考核、

省（区、市）对市县的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

（十）营造良好氛围。选树一批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典型，总

结宣传推广一批“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就业帮扶好经验

好做法。定期举办乡村振兴技能大赛等活动，营造劳动最光荣、

幸福靠奋斗的良好社会氛围。


